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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排放测试系统（PEMS）
校准规范》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根据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2025年5月7日下达的《关于印发 2025 年度河南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豫市监办【2025】64号），由河南省计量测试科学研究院承担《便携式排放测试系统（PEMS）校准规范》的制定工作。归口为河南省衡器与交通计量技术委员会。
2、 规范制定的必要性
便携式排放测试系统（PEMS）是一种能安装在车上，用来检测汽油车、柴油车的排放气体污染物、颗粒物含量，同时对气体污染物质量流量以及温湿度、压力、导航定位等相关参数进行实时采集的排放测试系统。便携式排放测试系统（PEMS）包括气体分析仪、颗粒物数量（PN）测试系统、排气质量流量计、气象参数测量装置、卫星导航精准定位系统。目前被广泛应用于汽车主机厂、汽车质检中心、科研机构开展轻型汽车、重型柴油车、气体燃料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其装用的柴油机的实际道路行驶污染物排放试验。
GB18352.6-2016《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GB17691-2018《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HJ857-2017 《重型柴油车、气体燃料车排气污染物车载测量方法及技术要求》和HJ1014-2020《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要求》中规定，必须使用便携式排放测试系统（PEMS）开展实际道路行驶污染物排放试验，然而由于PEMS涉及气体、流量、导航等多个计量领域参数，目前尚无计量技术规范可依，无法保证其在车辆排放测试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急需制定统一的技术规范，对这种便携式高精度综合分析仪进行校准，保障汽车主机厂、汽车质检中心、科研机构开展汽车排放污染物检测的准确性。本规范的起草，将对汽车尾气检测提供更精准、可靠的技术支撑。
3、 规范制定过程
为了准确对便携式排放测试系统（PEMS）进行校准，准确反映出该设备的工作状况，在规范编制期间，编制组与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设备使用方）、设备维修企业等多家单位进行了广泛沟通，收集相关资料，赴生产厂家、排放管理事务中心、维修企业进行调研，对该设备的工作原理、实际使用需求和校准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大量调研和试验的基础上，探讨便携式排放测试系统（PEMS）的校准方法，撰写了便携式排放测试系统（PEMS）地方校准规范。
4、 规程制定的主要技术依据、参考文献和原则
（一）依据
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JJF 100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二）参考文献
JJF 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JJF 1562-2016 凝结核粒子计数器校准规范
GB 17691-2018 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 18352.6-2016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三）原则
1、架构
架构根据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要求，包括封面、扉页、目录、引言、范围、引用文件、术语和计量单位、概述、计量特性、校准条件、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校准结构的表达、附录等内容。
2、术语与计量单位的选择
术语和计量单位的选择遵照JJF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选择使用。
3、计量特性确定原则
便携式排放测试系统（PEMS）是一种能安装在车上，用来检测汽油车、柴油车的排放气体污染物、颗粒物含量，同时对气体污染物质量流量以及温湿度、压力、导航定位等相关参数进行实时采集的排放测试系统。其量值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测量结果准确性和可靠性。在编写过程中，起草小组遵循以下原则：
（1）严格按照JJG688-2017、GB18352.6-2016和GB17691-2018等规范和标准中所涉及计量性能的技术规定，编制校准规程的计量性能要求。
（2）尽可能制定便于校准人员实施和操作的校准方法。
（3）规定既便于实施又能达到全面计量控制的校准项目。
5、 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一）关于计量特性
便携式排放测试系统（PEMS）校准工作的重点是技术指标的确定，以及现场如何反映出系统的真实工作情况。校准规范中的计量特性主要是依据国内外生产厂家的技术指标，以及主要使用PEMS的权威政府单位检测试验数据分析来确定。
[bookmark: _GoBack]目前国内比较常见设备厂家为美国Sensors、中国湖北锐意，国外厂家在国内的PEMS市场占比较大。但随着中国制造业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中国设备已经达到了与国外设备相媲美的技术水平。一台国外设备和两台国产设备作为被测样品参与了试验，从有效的数据报告（数据结果详见试验报告）可以看出，国产设备在技术指标方面与国外设备较为接近。
从提供的数据分析可知，PEMS的技术参数完全符合规范的要求，为制定校准规范的技术指标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这也说明规范的指标完全合理，并适用于国内外PEMS的校准。
（二）关于术语
本规范中的术语都是根据GB18352.6-2016、GB17691-2018和JJF 1562-2016中术语而来，总碳氢化合物指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能够测得的所有挥发性化合物，是机动车排出的总烃，应使用丙烷气体标定，以碳原子当量表示。
离子数量：按照GB17691-2018附件CC中所描述的试验方法，在去除了挥发性物质的稀释排气中，所有粒径超过23 nm的离子总数。
颗粒数量浓度指单位体积气体中的颗粒物数量，单位为个/cm3。
（三）标准气体
为了保证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在系统投入工作前，应对系统进行校准。
标准气体的浓度在各种类气体的测量范围内平均分布，在测量范围内连续平均取四个测量点。各种气体1号气、2号气、3号气和4号气的浓度值主要参照JJG688-2017、JJF1873-2020中的气体浓度值。
其中对于THC的测量，应使用丙烷气体标定，以碳原子(C1)当量表示。查阅一级标准气的配制资料，最终确定符合测量范围的标准气体浓度，并得出相对扩展不确定度，如下：标准气体C3H8、CO、CO2、NO的标准值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应为（或优于）1%，NO2的标准值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应为（或优于）1.5%。
示值误差和重复性校准用标准气体的标准值见规范附录A.1，按照测试系统标注的测试气体种类配置成单组分标准气体或多组分标准气体，但不允许气体之间发生反应。
（四）关于颗粒物数量（PN）测试系统的校准方法
    考虑到GB18352.6-2016、GB17691-2018两个国标对于PEMS的PN模块技术要求，零点、线性和不同粒径（23～200）nm颗粒计数重复性为校准项目。
（五）关于排气质量流量计的校准方法
使用临界流喷嘴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校准PEMS时，如果标准装置测量得到的标准值是体积流量（m3/h），在处理数据时，需要将标准装置的体积流量（m3/h）转换为质量流量（kg/h），然后再进行示值误差和重复性的计算；如果标准装置测量得到的标准值是质量流量（kg/h），则无需进行换算，直接进行示值误差和重复性计算。
6、 与相关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关系
GB18352.6-2016《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GB17691-2018《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HJ857-2017 《重型柴油车、气体燃料车排气污染物车载测量方法及技术要求》和HJ1014-2020《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要求》中规定，必须使用便携式排放测试系统（PEMS）开展实际道路行驶污染物排放试验，然而由于PEMS涉及气体、流量、导航等多个计量领域参数，目前尚无计量技术规范可依，无法保证其在车辆排放测试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急需制定统一的技术规范，对这种便携式高精度综合分析仪进行校准，保障汽车主机厂、汽车质检中心、科研机构开展汽车排放污染物检测的准确性。本规范的起草，将对汽车尾气检测提供更精准、可靠的技术支撑。
    本校准方法在确定和试验过程中，得到了有关单位领导和专家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本校准规范的编制尚属首次，难免存在一些错误或不妥之处，望各位领导及专家提出宝贵意见并予以指正。                      
                                规范编制组
                               2025年12月

